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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部分農業區為公墓用地）

（配合臺中市第一花園公墓範圍調整）案

辦 理 單 位 ： 臺 中 市 政 府
規劃單位：東 昇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8 日



2

計畫緣起與目的

計畫範圍及法令依據

基地現況及變更內容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作業
辦理程序說明

需用土地人就㇐般徵收
作業說明

簡 報 大 綱

土地徵收作業說明

都市計畫個案變更內容說明

土地徵收及相關救濟程序

地價查估程序與方法

會 議 流 程



3計畫緣起與目的

民國65年
私人申請設立百齡管理會，
並以財力捐助政府成立臺
中市第㇐花園公墓

民國80年
•臺中市政府核准百齡
管理會接辦投資興辦

民國99年
臺中市政府撤銷百齡
管理會法人設立許可

民國103年
臺中市政府接管
辦理相關合法作業程序

民國105~108年
核准興辦事業計畫書、
水土保持計畫、環境
差異分析報告

民國109~110年
協議價購協調作業

民國111年
都市計畫個案
變更程序

百齡管理會經營第㇐花園公墓管理時期，越界使用臺中市南屯區台安段106-1、106-2、
106-3、106-4地號等四筆私有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現況作為公墓之通行道路、墓區
(部分)及納骨塔(部分)使用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為能完善臺中市殯葬設施管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
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以落實土地適法及管理與利用。

•接辦後陸續興建之公墓，
有未依法辦理公告及啟
用程序等違規情事。



4計畫範圍

福龍淨國墓園

臺中市精密機械科
技創新園區(二期)

第㇐花園公墓

計畫範圍
約4034.76m2



5計畫範圍—土地權屬

本計畫基地位處臺中市南屯區台安段
106-1、106-2、106-3、106-4地號等4
筆土地，謄本面積總計4,034.76㎡，
計畫區土地均為私人所有。

計畫位置
(4,034.76m2)

編號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謄本面積
(㎡)

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1 南屯區 台安段 106-1 2,559.14 農業區
私有

16位土地
所有權人

2 南屯區 台安段 106-2 671.49 農業區 私有
13位土地
所有權人

3 南屯區 台安段 106-3 157.34 農業區

4 南屯區 台安段 106-4 646.79 農業區

總計 4,034.76



6計畫範圍—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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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台福座

懷恩榮美殿

平安園 福陵區

迦南園

懷恩園

1 懷恩榮美殿 2 文山南巷現況 3 文山南巷現況

4 文山南巷旁迦南園 5 中台福座 6 文山南巷現況

停車場



7地籍套繪現況測量(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基地位處臺中市南屯區台安段106-1、106-2、106-3、106-4地號等4筆土地

中台福座

懷恩榮美殿

平安園 福陵區

迦南園

懷恩園



8法令依據

臺中市政府111年8月18日府授農第字第
1110211466號函，同意本案農業用地變
更使用。

臺中市政府111年4月20日府授生墓字第
1110100264號函，同意本案依都市計
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理個案變更。



9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本計畫位屬台中市都市計畫主
要計畫範圍。

 現行都市計畫為「農業區」，
為符合殯葬設施現況使用及管
理執行可行性，應變更為「公
墓用地」，計畫總面積約
0.4034公頃（約4,034.76平方
公尺）。

 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後，辦理用
地取得(徵購)作業，實際計畫
範圍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
割測量面積為準。

計畫範圍

變更範圍示意圖



10變更內容
 都市計畫變更內容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臺中市 南
屯區第 ㇐
花園公 墓
南側

農業區
(0.40公頃)

公墓用地
(0.40公頃)

1.臺中市第㇐花園公墓位於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係於
民國71年2月22日發布實施為公墓用地，迄今已使用40年，經
歷次都市計畫變更、相關圖精準度提升、地籍重測與土地鑑界
結果，既有公墓南側現況作為通行道路、部分墓區及部分納骨
塔使用，涉有越界使用都市計畫農業區私人土地之情形。

2.為符合殯葬設施現況使用及管理執行可行性，故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將通行道路、部分墓區及部分納骨塔由部分「農業區」
變更為「公墓用地」，以落實土地適法利用。

註1：變更面積為4,034.76㎡，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統計表格式，以0.40公頃統計。
註2：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註3：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變更內容示意圖 變更後示意圖



11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土地取得方式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

本案變更為公墓用地面積約0.40公頃，土地權屬為私有土地，故未來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48條規定，由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以徵購方式取得土地。
私有土地取得方式優先採取協議價購，協議不成，再以徵收方式取得。

土地
使用分區

面積
（㎡）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
完成
年度

經費
來源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公
地
撥
用

其
他

土地
取得費 工程費 合計

公墓用地 4,034.76 Ｖ - - - 6,102.55 - 6,102.55
臺中市
生命禮儀
管理處

民國
112年

由主辦
單位自
行籌措

註：1.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2.表列開發經費應以實際徵收金額為准；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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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計
畫
審
議
作
業
程
序

土地使用機關擬具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審核計畫書圖

111年11月29日起
公告公開展覽30天

111年12月8日
舉辦說明會

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審議通過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依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核定

依都委會決議修正書圖

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修正

臺中市政府公告發佈實施

報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
第1項第4款規定同意變更

現
階
段

審議通過

土地徵收作業

111年7月22日
都市計畫(草案)規劃前座談會

後
續
辦
理
作
業



13公告徵求意見相關資訊

 意見陳述方式：

以書面意見表，載明姓名(單位)、
地址、建議事項、位置、理由及相
關圖說等資料向臺中市都市發展局
(城鄉計畫科)提出，作為後續擬定
都市計畫之參考。

 如有相關建議意見，書面意見表
請於會後交予簽到處、傳真或郵
寄。

 聯絡資訊：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城鄉計畫科 劉小姐
04-22289111 分機65214



14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

 用地範圍及面積------------參閱簡報 P.4、P5 

興辦事業計畫與徵收作業法令依據

--殯葬管理條例第11條

--都市計畫法第48條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

 事業開發目的及時程------參閱簡報 P.3、P.11

 興辦事業概況與相關圖籍---參閱簡報 P.5-P.10



15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

本計畫變更範圍需用土地及鄰近並無居住人口，對人口及年齡
結構影響甚低。

本計畫係依現況使用，辦理用地變更，未涉對周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用地範圍內若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人口等弱勢族群，經查
訪屬實者，將由生管處洽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減低對弱勢族
群之影響。

本計畫係依現況使用，辦理用地變更，未涉及對健康風險之影
響程度。

影響人口之多
寡及年齡結構

對周圍社會現
況之影響程度

對弱勢族群生活
型態之影響程度

對健康風險
之影響程度

社會因素
 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



16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

對稅收之影響

對糧食安全之影響

對增減就業或
轉業人口之影響

農林漁牧產業鏈

土地利用完整性

徵收費用與政府財
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經濟因素
 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

依現況使用變更，由農業區(田賦免課)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
對稅收並無影響。

本地區雖為農業區，但現況已非為糧食作物生產地，不致影響
糧食安全存量。

本案依現況使用變更，由農業區(田賦免課)變更為公共設施用
地，對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並無增減。

本計畫採徵收(徵收前先辦理協議價購)辦理，係依現況使用進
行變更，以符地用及管理，徵收費用由政府負擔並編列預算辦
理。

本地區雖為農業區，依現況使用(非農業使用)變更，對農林漁
牧產業鏈並無影響。

本案依現況使用變更，符合土地利用及完整性。



17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

文化及生態因素
 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

本計畫範圍內並無公告之文化古蹟、文化景觀及歷史
建築，對於文化古蹟並無影響

對城鄉自然
風貌之影響

對文化古蹟
之影響

對生活條件或模式
發生改變之影響

對該地區生態
環境之影響

對周邊居民或
社會整體之影響 19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未涉對自然風貌之影響。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未涉對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
變之影響。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未涉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
影響。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未涉該地區生態環境無影響。



18需用土地人就一般徵收作業說明

永續因素及其他因素
 計畫公益性及必要性

本案為都市計畫區範圍內，依現況使用辦理都市計畫用地變
更，尚符國土計畫規範。

國家永續
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國土計畫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維持現況環境生態，尚符國家永續
發展政策。

本案依現況之使用變更，維持現況之環境生態，尚符行政院
永續發展指標之政策。

 計畫適當與合理性及合法性

臺中市第㇐花園公墓係於民國71年2月22日發布實施為公墓用地，迄今已使
用40年，既有公墓範圍內南側(都市計畫公墓用地外)，被作為公墓之通行道
路、墓區及納骨塔設施使用，實有越界使用都市計畫農業區私人土地之情形；
為符合殯葬設施現況使用及管用合㇐，故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該部分
「農業區」土地，變更為「公墓用地」，以落實土地適法及合理利用。

其他

現況越界使用辦理變更，儘速以市價徵收，以維土地所有權
人權益。



地政主管機關
土地徵收作業說明事項


